深圳市龙岗区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深圳市龙岗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
2026年物业管理服务合同补充协议 

甲方：深圳市龙岗区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深圳市龙岗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 
乙方：长城物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甲乙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招标文件》（项目编号：LGCG2025000013）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于2026年  3 月  3 日签订深圳市龙岗区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及深圳市龙岗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物业服务合同（简称“原合同”），为进一步明确双方的责任，确保合同顺利履行，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现甲、乙双方通过充分协商，就深圳市龙岗区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及深圳市龙岗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物业管理服务合同的核减有关事项达成如下协议：
一、核减经费
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一致，现就物业服务项目物业费调整事宜，明确约定如下：
原合同金额为人民币1732937.98元（大写：人民币壹佰柒拾叁万贰仟玖佰叁拾柒元玖角捌分），其中：深圳市龙岗区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需支付的费用为￥1039762.79元（大写：人民币壹佰零叁万玖仟柒佰陆拾贰元柒角玖分），深圳市龙岗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需支付的费用为￥693175.19元（大写：陆拾玖万叁仟壹佰柒拾伍元壹角玖分）。核减后合同金额为1615109.64元(大写：人民币壹佰陆拾壹万伍仟壹佰零玖元陆角肆分)，其中：深圳市龙岗区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需支付的费用为￥970446.48元（大写：玖拾柒万零肆佰肆拾陆元肆角捌分），深圳市龙岗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需支付的费用为￥644663.16元（大写：陆拾肆万肆仟陆佰陆拾叁元壹角陆分）。
二、结算方式
按原合同第八条付款方式结算，每月结算一次，乙方开具正式发票，应于次月10日前向甲方提交完整的报账资料，甲方按照财政支付方式将上一个月费用以转账形式支付给乙方，如乙方迟延提供或不能提供合法发票，则甲方有权推迟付款而不承担任何责任。深圳市龙岗区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按照每月￥80870.54元（大写：人民币捌万零捌佰柒拾元伍角肆分）支付，深圳市龙岗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按照每月￥53721.93元（大写：人民币伍万叁仟柒佰贰拾壹元玖角叁分）支付。
基于现场管理、转账、结算便利，乙方开具发票、收取管理费等事宜。账户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长城物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信银行八卦岭支行               
银行账号： 7441410182600070915              
三、核减时间
核减时间：自2026年3月7日起至2027年3月6日止。
鉴于甲方（深圳市龙岗区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面临机构改革的不确定性，双方一致同意：若合同履行期间甲方发生机构改革、撤并、职能调整或上级政策变化等情形，甲方有权提前解除本合同，且无需向乙方承担任何违约责任或赔偿责任。合同/部分解除自甲方发出书面通知之日起生效，费用按实际服务期限结算。
四、协议的效力 
1.本协议生效后，原合同中关于物业费标准及相关费用支付的条款，按本协议约定执行；原合同其他未变更条款继续有效。 
2.乙方应按照原合同约定的服务标准、服务范围继续提供物业服务，不得因物业费减免降低服务质量。 
3.物业费支付方式、支付周期等仍按原合同约定执行，甲方应按调整后的物业费标准及时足额支付。 
4.本协议为原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原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五、协议的份数
本协议一式陆份，甲方执肆份，乙方执贰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自双方签字并盖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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